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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28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5

人，实际表决董事 15 人。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下属子公司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收购变电站等相关资

产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下属子公司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收购变电站等相关资产的

议案》。（内容详见 2020-013号公告）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潘树启先生、王良先生、

张建国先生、张金常先生、涂兴子先生、王新义先生、康国峰先生、

梁红霞女士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事项之前，已将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

立董事审阅并获得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河

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收购变电站等相关资产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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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过此次交易，可以使天通公司对变电站资产运营管理和维护进

一步规范，有效提高转供电运营效率，保障平煤股份生产经营用电需

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

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19年至 2021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制定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有利于维护

公司及股东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在平

衡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基础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

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

可操作性，完善和健全公司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因此，独立董事同

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以上第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 月 29日 


